
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校实〔2023〕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工业大学过夜实验 
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加强和规范学校过夜实验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

全事故的发生，切实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《南京工业大学过夜实验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南京工业大学   

2023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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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过夜实验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过夜实验安全管理，预防和减

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，切实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

全，根据学校《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办法》《实验室安全环保奖

惩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过夜实验，是指当日晚 23：00 至次日

早 8:00 期间，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化学反应、使用实验装置、操

作仪器设备的实验。 

第三条  过夜实验管理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和“非

必要，不进行”的原则，各实验室要合理、有效安排实验，如无

特殊情况不得开展过夜实验。确需开展的，应在充分论证实验的

紧迫性、必要性后，履行审批报备手续。 

第四条  过夜实验实行分级管理，根据实验风险性分为低风

险过夜实验和高风险过夜实验。 

（一）低风险过夜实验 

1.常温（或低温）、常压条件下进行的非放热的实验，且不

使用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化学品和气体，实验过程无燃烧、爆炸

危险隐患，确认反应稳定； 

2.常压加热反应，符合以下条件：①反应瓶不超过 30 mL；

②反应温度不超过溶剂沸点，且最高温度不大于 120 o
C；③反

应稳定 2h 后人才能离开； 

3.使用恒温烘箱（≤100 oC）、恒温摇床、非加热型发酵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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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箱（不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或具有良好通风条件的）、冷冻干

燥机、低温循环仪、电化学工作站、电池测试系统等设备开展的

实验，必须确保接线可靠、无安全隐患； 

4.可设置安全自动运行程序且不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或具有

良好通风条件的光谱类、色谱类、质谱类等分离或分析设备开展

的实验，必须确保设备程序正确，稳定运行。 

（二）高风险过夜实验 

1.使用烘箱（＞100
 o

C）、箱式电阻炉（马弗炉）、高温管

式炉、电炉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加热板、油浴、沙浴、金属浴、

水浴等浴锅、超声波清洗仪、旋转蒸发仪、蒸馏水器、红外灯、

发酵罐等设备开展加热或高压实验； 

2.使用或产生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气体的反应； 

3.使用乙醚等低沸点试剂、需要溶剂进行回流的反应； 

4.非恒定条件下进行的反应； 

5.经评估存在较大风险的其他实验。 

第五条  过夜实验的申请程序 

（一）低风险过夜实验 

1.实验人员填报《低风险过夜实验审批表》，经实验室负责

人（安全责任人）同意、学院（单位）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进行。 

2.实验室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须确认该过夜实验条件温和，

实验装置、仪器设备周边无易燃易爆物品等，实验人员须在实验

进行 2 小时且实验已稳定进行后方可离开。实验人员可通过监控

查看实验运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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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风险过夜实验 

1.实验室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填报《高风险过夜实验审批

表》，经学院（单位）分管领导审核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和保

卫处审批后方可进行。 

2.高风险过夜实验至少有两人在场。 

第六条  确因教学科研工作需要而不断电的仪器设备，如核

磁共振波谱仪、X 射线衍射仪、手套箱、培养箱、冰箱、液质联

用仪、高分辨质谱仪、气质联用仪、扫描电镜、透射电镜、服务

器等不属于过夜实验管理范畴，须在学校“实验室安全智能管理

平台”进行报备。仪器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并加强日常安全巡查（每

日一次），确保性能完好。 

第七条  过夜实验审批通过后，实验室须将“过夜实验审批

表”张贴在门外显著位置，以便检查人员夜巡核对。过夜实验审

批表一律当次有效，涂改无效。 

第八条  过夜实验安全相关要求： 

（一）制定规范的实验操作规程，掌握实验目的和反应原理，

清楚实验的原料、产物、副产物性质，对过夜实验进行全面风险

危害识别、分析，对可能产生的危害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预防。 

（二）实验设备要定期维护保养，不得“带病”上岗、超期

服役，做好维保记录，确保实验设备处于安全稳定状态。 

（三）进行过夜实验时，实验设备周边必须清理干净，不得

堆放纸箱、塑料制品和易燃易爆化学品、气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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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验室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以及实验人员均须保持

通讯畅通，如有意外情况，要及时报告。 

第九条  实验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为本实验室安全的第一

责任人，对过夜实验及实验人员安全全面负责，要认真做好学生

的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工作，指导、督促学生严格遵守实验室安

全相关规定。 

第十条  各学院（单位）负责过夜实验的日常审批和监管工

作，学校将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（抽查），对于未履行审批报

备手续私自开展过夜实验的，学校将给予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处

理。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，将从严追责问责。 

第十一条 各学院（单位）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单位过夜实验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

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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